
 

 

关于我院病案复印收费标准的公示 

为进一步规范我院病案复印收费管理，严格遵照安徽

省物价局、财政厅《关于重新明确我省行政机关依申请提

供政府公开信息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皖价费

〔2011〕226 号）文件相关规定，结合我院病案复印工作实

际情况，现就病案复印收费标准事宜，正式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收费依据 

根据皖价费〔2011〕226 号文件规定，行政机关依申请

提供主动公开信息范围以外的政府公开信息，可收取检索

费（每件 6元）、复印费，具体收费标准明确如下： 

检索费：每件 6 元，用于病案信息的检索、查询、编

辑、存储等工作。 

复印费：黑白复印 A4 纸每页 0.3 元，A3 纸每页 0.6 元。 

二、收费标准调整说明 

结合我院病案复印工作实际，经严谨测算，我院每份

病案平均复印张数不低于 14 页。按照上述物价文件规定标

准核算，每份病案复印费用（含每件 6 元检索费）均超过

10 元。 

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、减轻病案室逐页计数的工作



负担，同时严格保障收费合规性，经我院研究决定：将我

院病案复印费（含检索费）统一调整为固定 10 元/份。该

收费标准低于物价文件规定的实际测算费用，完全符合相

关物价政策要求。该收费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执行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六安市叶集区人民医院（市六院）  

2026 年 3 月 19 日 


